
長治集中檢疫場所檢疫房間消毒擦拭及清潔作業（開口契約）採購案 

需求規範 
 

一、作業地點：屏縣縣長治鄉德和路 2-6 號 

二、契約期間： 

(一)廠商應自決標日次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完成履行採購標的之供應，

或至預算上限金額用罄止，兩者以先屆者為準；若本場檢疫任務經主管機

關通知解除時，契約亦即終止。 

(二)機關將於指定清消日前5個工作天將訂購單(如附表1)以傳真方式通知預計

作業日期、房間數及房號，指定日期可能於例假日或國定例假日等，每批

次清消房間數量 8～36 間不等，得標廠商須於 2個日曆天（含指定當日）

內完成清消作業。 

(三)每月 10 日前依實際訂購數量辦理結算驗收請款。 

三、作業方式： 

(一)本案各項清潔及消毒作業，應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集中檢疫場所工作

指引」之「集中檢疫場所消毒作業原則」（如附件）規定辦理，並配合檢疫

所現場指揮作業。 

(二)作業項目及標準 

1.消毒擦拭 

(1)室內地面、牆壁：包括房間、走廊及出入動線之地面、牆壁(2公尺以下）。 

(2)器物表面：檢疫期間可能接觸之任何表面，如窗簾、門窗、門把、桌面、

電話、電視及冷氣遙控器、吹風機、熱水瓶、椅子、床沿、垃圾桶、電

燈開關、櫥櫃等。 

(3)浴廁所有表面：如水龍頭、洗臉盆、馬桶蓋、蓮蓬頭握把、門把、馬桶

沖水握把及其他附屬設施表面。 

(4)住房除上述範圍外，另須包含：空調系統（冷氣機）出風口、過濾器及

濾網拆下清洗並裝回。 

2.基本清潔：地板掃拖、馬桶刷洗。 

3.打包使用過寢具（床罩、枕頭套、兩用被）及垃圾等於感染性垃圾袋中，

並分別置於規劃之待清消寢具暫置區或冰箱、垃圾車集中管理。 

4.於檢疫隔離區工作時，需依規定穿戴隔離裝備。 

四、廠商應於每日工作結束前填寫「清潔消毒施作紀錄表」(如附表 2)，送交本

場推廣課人員檢查簽名確認，以作為每月驗收之必備文件。檢查結果須改善



時，得現場要求廠商立即改善至符合要求，如廠商無法(或不願)改善，而勾

選「不符要求」者，視為該房間施作成果全部未符合標準，該房間不給付契

約價金，且另計罰每間房間新臺幣 500 元違約金。 

五、廠商需具備病媒防治業許可執照，工作所需 N95/醫療用口罩、清潔用品及

防護裝備由廠商自備。 

六、廠商所指派之清潔人員在工作區域內執行勤務時所發生一切人身安全問題

（含因工作而發生意外傷亡等），概由廠商負責，與機關無涉。 
 

 

 

 

 

 

 

 

 

 

 

 

 

 

 

 

 

 

 

 

 

 

 

 

 

 

 

 

 

 

 



長治集中檢疫場所檢疫房間消毒擦拭及清潔作業（開口契約）採購案 

清潔消毒訂購單 

 

契約案號：                  每間房間決標單價：        元 

得標廠商：                  電話：              傳真：      

通知單位：農業推廣課        地址：屏東縣長治鄉德和村德和路 2-6 號  

聯絡人：張芯瑜助理研究員    電話：08-7389158分機 776    傳真：08-7389036 

 

應進場清潔消毒日期：    年  月  日(應於 2個日曆天內完成清潔消毒作業) 

應清潔消毒房間數量：     間 

應清潔消毒房間房號： 

 

 

 

 

 

通知人簽章：                      廠商確認簽章： 

(請押日期)：    年    月  日      (簽章後請回傳) 

  

附表 1 



長治集中檢疫場所檢疫房間消毒擦拭及清潔作業（開口契約）採購案 

清潔消毒施作紀錄表 

清潔消毒施作日期：   年   月   日 

房號 工作內容 
推廣課人員 

簽章確認 

 一、消毒擦拭 
1.室內地面、牆壁：包括房間、走廊及出入動線之地面、牆
壁 (2公尺以下）。 

2.器物表面：檢疫期間可能接觸之任何表面，如窗簾、門窗
、門把、桌面、電話、電視及冷氣遙控器、吹風機、熱水
瓶、椅子、床沿、垃圾桶、電燈開關、櫥櫃等。 

3.浴廁所有表面：如水龍頭、洗臉盆、馬桶蓋、蓮蓬頭握把
、門把、馬桶沖水握把及其他附屬設施表面。 

4.住房除上述範圍外，另須包含：空調系統（冷氣機）出風
口、過濾器及濾網拆下清洗並裝回。 

二、基本清潔：地板掃拖、馬桶刷洗。 
三、打包使用過寢具（床罩、枕頭套、兩用被）及垃圾等於感染

性垃圾袋中，並分別置於規劃之待清消寢具暫置區或冰箱、
垃圾車集中管理。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一、消毒擦拭 
1.室內地面、牆壁：包括房間、走廊及出入動線之地面、牆
壁 (2公尺以下）。 

2.器物表面：檢疫期間可能接觸之任何表面，如窗簾、門窗
、門把、桌面、電話、電視及冷氣遙控器、吹風機、熱水
瓶、椅子、床沿、垃圾桶、電燈開關、櫥櫃等。 

3.浴廁所有表面：如水龍頭、洗臉盆、馬桶蓋、蓮蓬頭握把
、門把、馬桶沖水握把及其他附屬設施表面。 

4.住房除上述範圍外，另須包含：空調系統（冷氣機）出風
口、過濾器及濾網拆下清洗並裝回。 

二、基本清潔：地板掃拖、馬桶刷洗。 
三、打包使用過寢具（床罩、枕頭套、兩用被）及垃圾等於感染

性垃圾袋中，並分別置於規劃之待清消寢具暫置區或冰箱、

垃圾車集中管理。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一、消毒擦拭 
1.室內地面、牆壁：包括房間、走廊及出入動線之地面、牆
壁 (2公尺以下）。 

2.器物表面：檢疫期間可能接觸之任何表面，如窗簾、門窗
、門把、桌面、電話、電視及冷氣遙控器、吹風機、熱水
瓶、椅子、床沿、垃圾桶、電燈開關、櫥櫃等。 

3.浴廁所有表面：如水龍頭、洗臉盆、馬桶蓋、蓮蓬頭握把
、門把、馬桶沖水握把及其他附屬設施表面。 

4.住房除上述範圍外，另須包含：空調系統（冷氣機）出風
口、過濾器及濾網拆下清洗並裝回。 

二、基本清潔：地板掃拖、馬桶刷洗。 
三、打包使用過寢具（床罩、枕頭套、兩用被）及垃圾等於感染

性垃圾袋中，並分別置於規劃之待清消寢具暫置區或冰箱、

垃圾車集中管理。 

□符合要求 

□不符要求 

 

附表 2 


